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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青拓新材料有限公司高性能不锈钢新材料及配套项目(一期)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 概述

公众参与目的是通过与公众进行的有效协商，使建设项目能够被公众充分认可，并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对公众利益构成危害或威胁，以取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

益的协调统一。通过公众参与，了解和掌握民意，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和

监督权，也减少可能产生的不利于工程建设的问题出现。同时把公众的意见和要求及时

反馈给建设单位，努力把建设项目对公众的不利影响减到最小或可接受程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我司于 2021 年 11 月 5 日委托福建省金皇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福建青拓新材料有限公司高性能不锈钢新材料及配套项目(一期)”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我司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规定，发布项目环评

公示信息和公众意见征询调查表，广泛征询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有关群众对本

项目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或要求。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司于 2021 年 11月 5 日在青拓集团有限公司网站上对本项目建设信息进行第一次

公示，公示信息主要包括：项目工程概况和主要环境问题、项目建设单位及评价机构情

况、环评的工作程序和内容、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主

要从以下几方面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

①公众对本项目建设信息的了解程度；

②公众就项目建设对是否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的认识；

③公众关注的主要环境问题；

④公众对本项目持有的态度；

⑤公众对本项目的环保措施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和具体要求等。

2.2 公开方式

我司于 2021 年 11月 5 日在青拓集团有限公司网站上发布环评信息首次公示，网址

为：http://www.tsingtuo.com/notice/412.html。公示截图见图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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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网站第一次公示截图

2.3 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单位或个人的电话、传真、信件或邮件。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2021 年 11月 20 日我司根据环评单位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在青拓集

团有限公司网站上发布了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并提供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以便公众了解项目建设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及拟采取的环保对策措施，公示期限为

10 个工作日，公示信息如下：

①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和公参意见表下载网址，报告中包含建设项目基本情

况、建设项目周围环境现状、项目环境影响预测及拟采取的主要措施等内容。

②联系方式

③公众索取信息的方式和期限

④征询对象、征询内容及期限

3.2 公示方式

（1）网络平台公示

公示时间为 2021 年 11月 20 日～2021 年 12 月 4 日，网址为：青拓集团有限公司网

站，网址为：http://www.tsingtuo.com/notice/413.html公示截图见图 3.2.1。

（2）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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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于网站发布征求意见稿公示后，前往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敏感目标张贴公示，

向公众公开项目信息及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下载途径。张贴公示的区域包含沙湾

村、湾坞镇政府以及邻近的牛路门。公示情况见图 3.2.2。

（3）报纸公示

我司于 2021 年 11月 26 日和 12 月 3 日在“今日福安”上进行报纸公示。公示情况

见图 3.2.3 和图 3.2.4。

3.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单位或个人的电话、传真、信件或邮件。



4

图 3.2.1 网站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

湾坞镇政府 沙湾村村委

牛路门

图 3.2.2 周边村庄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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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11 月 26 日今日福安报纸公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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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12 月 3 日今日福安报纸公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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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四条，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

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本项目在第一次环评信息公示期间

和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福建青拓新材料有限公司（建设单位）及委托的环评单位均未

收到公众提出的质疑性意见，因此本项目未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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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5.1 环评信息公示内容

福建青拓新材料有限公司高性能不锈钢新材料

及配套项目（一期）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福建青拓新材料有限公司现已委托福建省金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高性能不锈钢新

材料及配套项目（一期）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的有关规定，现向公众公开其有关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具体如下：

一、工程概况和主要环境问题

福建青拓新材料有限公司拟在福安市湾坞工贸集中区的东片区沙湾村建设 90 万吨/

年高性能不锈钢新材料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一条年产 90 万吨不锈钢生产线，将同步配

套建设环保工程、余热回收系统系统以及其他公辅设施等。工程建设的主要环境问题有：

施工期与运营期对大气环境、声环境的影响等。在采取适当的环保措施后，可减少项目

建设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二、项目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福建青拓新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安市湾坞工贸集中区青拓集团

咨询及联系人：阮先生 Email：497212556@QQ.com

联系电话：0593-6600826

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评价单位名称：福建省金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福州市工业路 451 号鼓楼科技商务中心 6 层 邮政编码：350003

咨询及联系人：林工 Email：544364223@qq.com

联系电话：0591-83712163 传真：0591-87718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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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公众对该项目有环境保护方面意见的，可向该项目建设单位或者环境影响报告书编

制单位提出，也可将自己的意见形成书面文字送至宁德市生态环境局。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时间为：环评报告书编制过程。

六、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若您对项目有什么意见和看法，可按照附件格式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意见表，请填写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注：根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业等与项目环评无关的意见

或者诉求不属于项目环评公参内容）。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注：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

并提供常住地址。

福建青拓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1 年 11月 5 日



10

5.2 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

福建青拓新材料有限公司高性能不锈钢及配套项目（一期）

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福建青拓新材料有限公司高性能不锈钢及配套项目（一期）环境影响评价的编制工

作现已基本完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将该项目环评的初步结论向社会进行公示，广大公众可根据下列

提供的网站下载环评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或按下列的联系方式向项目实施单位了

解相关环评内容，并按以下要求发表对本项目环评的意见和建议。

1、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福建青拓镍业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福建省宁德地区福安市湾坞工贸区 邮政编码：35000

咨询及联系人：阮先生 电子信箱：497212556@qq.com

联系电话：0593-6600069 传真：0593-6600071

评价单位名称：福建省金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国环评证甲字第 2202 号）

咨询及联系人：卢工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工业路 451 号鼓楼科技商务中心 6 层 邮政编码：350002

联系电话：0591-83711970 传真：0591-87718255

2、公众索取信息的方式和期限

如公众需要进一步了解环评的相关信息，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信函、电话等方式，

与项目实施单位联系。

3、征询对象、征询内容及期限

征询对象：本项目的相关利益者、社会团体、行业主管部门及社会各界等。

征询内容：本次公众参与的目的在于征询社会各界对本项目产生的环境影响及环境

保护方面的建议和意见，请公众客观、公正地发表意见。

征询期限：公示有效期为十个工作日（2021 年 11月 20 日～2021 年 12 月 4 日）

征询方式：本次公示通过填报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网址：https://pan.baidu.com/s/1xol41LIvvrxo4UKjuu-lKg 提取码：1min。

公示单位：福建青拓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1 年 11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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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报纸公示内容

福建青拓新材料有限公司高性能不锈钢新材料及配套项目

（一期）环境影响登报公示
我司委托福建省金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福建青拓新材料有限公司高性能不锈钢

新材料及配套项目（一期）环境影响编制工作，报告书现已基本完成。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的有关规定，现向公众进

行登报公示，环评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可登录福建青拓集团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tsingtuo.com 查看，公示期限 2021 年 11月 19 日～2021 年 12 月 3 日，欢迎公

众来电来函咨询。

地址：福安湾坞工贸区青拓集团

联系人：阮先生

联系电话：0593-6600069

福建青拓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0 年 11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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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福建青拓新材料有限公司高性能不锈钢新材料及配套项目(一期)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和环境保护措

施有关的建议和

意见（注：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

规定，涉及征地

拆迁、财产、就

业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者

诉求不属于项目

环评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

够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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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街道） 村（居

委会） 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街道） 路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

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